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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
五十九年十二月二十三日 

茲修正訴願法，公布之。此令。 

總   統 蔣中正 
行政院院長 嚴家淦 

訴願法 

五十九年十二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 

第 一 條  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行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不

當，致損害其權利或利益者，得依本法提起訴願、再訴願，

但法律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第 二 條  本法所稱行政處分，謂中央或地方機關基於職權，就

特定之具體事件所為發生公法上效果之單方行政行為。 
中央或地方機關對於人民依法聲請之案件，於法定期

限內應作為而不作為，致損害人民之權利或利益者，視同

行政處分。 
第 三 條  訴願、再訴願之管轄如左： 

一、不服鄉、鎮、市公所之行政處分者，向縣（市）

政府提起訴願；如不服其決定，向省政府提起再

訴願。 
二、不服縣（市）政府之行政處分者，向省政府提起

訴願；如不服其決定，向中央主管部、會、署提

起再訴願。 
三、不服省政府各廳、處、局之行政處分者，向省政

府提起訴願；如不服其決定，向中央主管部、會、

署提起再訴願。 
四、不服省政府之行政處分者，向中央主管部、會、

署提起訴願；如不服其決定，向主管院提起

再訴願。 
五、不服直轄市各局、處之行政處分者，向市政府提

起訴願；如不服其決定，向中央主管部、會、署

提起再訴願。 
六、不服直轄市政府之行政處分者，向中央主管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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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、署提起訴願；如不服其決定，向主管院提起

再訴願。 
七、不服中央各部、會、署之行政處分者，向原部、

會、署提起訴願；如不服其決定，向主管院提起

再訴願。 
八、不服中央各院之行政處分者，向原院提起訴願，

並以再訴願論。 
第 四 條  人民對於前條以外之中央或地方機關之行政處分提

起訴願或再訴願時，應按其管轄等級，比照前條之規定

為之。 
第 五 條  對於二以上不同隸屬或不同層級之機關共為之行政

處分，應向其共同之上級機關提起訴願。 
第 六 條  無隸屬關係之機關辦理受託事件所為之行政處分，應

視同委託機關之行政處分，比照第三條之規定，向原委託

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。 
第 七 條  原行政處分機關裁撤或改組，應以承受其業務之機關

視同原行政處分機關，比照前四條之規定，向承受其業務

之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。 
第 八 條  原行政處分機關之認定，以實施行政處分時之名義為

準。但上級機關本於法定職權所為之行政處分，交由下級

機關執行者，以該上級機關為原行政處分機關。 
第 九 條  訴願自機關之行政處分書或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，應

於三十日內提起之。 
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之視同行政處分，人民得自該項所

指之法定期限經過後滿十日之次日起，於三十日內提起訴

願。 
訴願人因不可抗力，致逾期限者，得向受理訴願機關

聲明理由，請求許可。 
第 十 條  訴願人不在受理訴願機關所在地住居者，計算前條三

十日之期限，應扣除其在途期間。 
期限之末日，為星期日、紀念日或其他休假日者，不

得算入。 
訴願文書送達辦法及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，由行政

院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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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一 條   訴願人在法定期間內，向受理訴願機關作不服之表示

者，視同已在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。但應於三十日內補送

訴願書。 
第 十 二 條   訴願應具訴願書，載明左列事項，由訴願人署名： 

一、訴願人之姓名、年齡、姓別、籍貫、職業、住所。

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理人或代表人之團體，其

名稱、事務所或營業所，及管理人或代表人之姓

名、年齡、性別、籍貫、職業、住所，並檢附該

法人、團體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代表人或管理

人之證明文件。 
二、原行政處分或決定之機關。 
三、訴願之事實及理由。 
四、年、月、日。 
五、受理訴願之機關。 
六、證據。 
多數人共同訴願時，應由訴願人選出三人以下之代表

人，並檢附代表委任書；有證據文件者，應添具繕本。再

訴願者，並應附錄原處分書、原訴願書及原決定書。 
第 十 三 條   訴願人為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力人時，應由其

法定代理人代理訴願。 
前項行為能力及法定代理，依民法規定。 

第 十 四 條   訴願人於訴願書外，應同時繕具訴願書副本送於原行

政處分或決定之機關。 
前項機關應自收到訴願書副本之次日起二十日內，附

具答辯書，並將必要之關係文件，送於受理訴願之機關。

但原行政處分機關認訴願為有理由者，得自行撤銷或變更

原行政處分，並呈報受理訴願之機關。 
第 十 五 條   原行政處分機關逾越前條第二項法定期限而不答辯

者，受理訴願之機關得逕為決定。 
第 十 六 條   訴願提起後，於決定書送達前，訴願人得撤回之。訴

願經撤回後，不得復提起同一之訴願。 
第 十 七 條   訴願經收受訴願書之機關認為不應受理時，應附理由

以決定駁回之。但其訴願書不合法定程式者，應發還訴願

人，於一定期間內補正；逾期不補正者，以程序駁回。 
訴願因逾越法定期限決定駁回時，若原行政處分顯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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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或不當者，原行政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得依職權變

更或撤銷之。 
訴願經收受訴願書之機關認為管轄不合時，應移送有

管轄權之機關依法受理。 
訴願因機關無權受理而為受理之決定時，由其上級機

關依職權或聲請撤銷之。 
第 十 八 條   訴願因被認為不應受理，致被駁回，經再訴願管轄機

關認為應受理，而撤銷原決定時，應逕為實體上之審查決

定。但必要時，得發回原決定機關重為決定。 
第 十 九 條   訴願就書面審查決定之，必要時，得為言詞辯論。 
第 二 十 條   訴願之決定，自收受訴願書之次日起，應於三個月內

為之；必要時得予延長一次。但不得逾二個月，並通知訴

願人。 
第二十一條  訴願逾前條期限不為決定者，訴願人得逕向有管轄權

機關提起再訴願。 
第二十二條  訴願決定書，應載明左列事項： 

一、訴願人姓名、年齡、性別、籍貫、職業、住所。

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理人或代表人之團體，其

名稱、事務所或營業所，及管理人或代表人之姓

名、年齡、性別、籍貫、職業、住所。 
二、主文、事實及理由。 
三、決定機關之首長署名、蓋印。 
四、年、月、日。 
前項決定書應於決定後十五日內，作成正本，送達訴

願人及原行政處分或原決定機關。 
訴願決定書應附記如不服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達到之次

日起三十內，向指明有管轄權機關提起再訴願。 
第二十三條  原行政處分之執行，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，不因提起訴

願而停止。但原行政處分機關或受理訴願機關，必要時

得依職權或依訴願人之聲請，停止其執行。 
第二十四條  訴願之決定確定後，就其事件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

效力。 
第二十五條  公務人員因違法或不當處分，應負刑事責任或應付懲

戒者，由最終決定之機關於決定後，應責由該管機關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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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移送主管機關辦理。 
第二十六條  各機關辦理訴願事件，應設訴願審議委員會，組成人

員以熟諳法令者為原則；其組織規程，由主管院定之。 
第二十七條  本法各條，除於再訴願已有規定者外，其與再訴願性

質不相牴觸者，於再訴願準用之。 
第二十八條 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。 


